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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趋势看 ， 过去四年， 跨境电商B2C出口额CAGR超60% ， 海关口径下2020年前三季度增速超50% ，
我们认为， 伴随跨境电商出口政策的持续完善， 跨境电商未来四年有望保持30%增速，
2024年突破6万亿元。 区域上 ， 华南地区监管成熟、 政策到位， 是产业聚集地； 结构 上
，海外仓模式占40% ， 份额或将继续提升； 模式上 ， 平台型为主， 自营型、 分销型为辅。 我们认为，
跨境电商的体量已经足够支撑跨境物流的管理和技术升级。 我们预计， 未来五年，
跨境电商有望复刻国内电商的大发展， 迎来商流、 物流的共振，
从而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和中国物流。本章节将重点聚焦跨境电商B2C出口，
从规模结构、 政策规范、 趋势空间、 经营模式四个维度予以分析。规模结构：
跨境电商B2C出口4年CAGR达63% ， 平台格局呈四足鼎立2019年跨境电商B2C出口1.63万亿元，
4年CAGR达63% 。 根据网经社数据， 2019年， 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10.5万亿元，
占31.54万亿元进出口总额的33.27% 。 其中B2C交易额为2.0万亿元， 2012-2019年CAGR达58.9% ，
远高于B2B交易额CAGR （ 22.7% ）。 按进出口细分 ，在2.0万亿元跨境电商B2C 交易中， 出口约为1.63
万亿元， 占79.8% ， 2015-2019 年CAGR为63% ， 高于进口CAGR （ 19.1% ），
跨境电商B2C出口渗透率2015年的1.64% 到2019年的9.47% （占出口总额）。跨境电商 B2C
出口呈四足鼎立格局 , 阿里系占进口的50%+ 。 具体看交易平台，
出口方面，跨境电商B2C平台呈现四足鼎立。 根据IPC发布的调研， 全球常被用来进行跨境购物的
电商平台中， 亚马逊 / 速卖通 /eBay/Wish各占25%/20%/14%/11% ， 此外区域性电商（如Lazada ，Shopee
） 和细分行业独立站（ SheIn ， Zaful ， Gearbest ） 也占据一部分市场。进口方面， 根据易观智库统计，
2020年第三季度，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平台中， 天猫国际交易额占比为37% ， 考拉海购交易额占比为27%
， 阿里系合计占一半以上。政策规范： 立足于跨境电商B2C出口长期发展， 监管政策有序出台政策：
手续简化、 税收优惠， 各项鼓励政策持续推进， 加速行业发展按商流、 物流的组织模式，
跨境电商B2C出口主要分为“直购出口”、“出口海外仓” 两种模式。 针对这两种模式，
我国采用海关特殊监管区， 海关监管代码两套系统实行监管。1.“直购出口”
是指境外个人进行跨境交易后， 商品从境内发货， 经海关、 干线、 国际快递等环节抵达国外消费者，
监管代码为“ 9610 ”， 于2014年设立。2.“出口海外仓”
是指境内企业将出口货物提前通过跨境物流送达海外仓， 交易发生后商品从海外仓送达消费者，



监管代码为“ 9810 ”， 于2020年8月设立。针对跨境电商B2C出口，
我国设立了专门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。 首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于2015年设立，
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各环节的技术标准、 业务流程、 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，
为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、 可推广的经验。 目 前，
全国25%30%11%20%有105个综试区。综试区在税收政策上， 对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所得税按4% 征收、
出口增值税消费税无票免税； 在交易上， 可以开展9610直购出口模式，
对单票5000元以下商品报关方式简化为“清单申报、 汇总统计”， 即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出口后，
报关人每月 中旬将上月 结关的《申报清单》 进行归并，
汇总形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》 向海关申报， 简化出口报关手续。2020年8月 ，
国务院办公厅28号文再次明确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：1.要充分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、
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现有渠道， 支持跨境电商平台、
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仓建设等。2.鼓励进出口银行、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
前提下积极支持海外仓建设。3.深入落实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管理办法， 不断优化退税服务，
持续加快退税进度。 加大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信用培育力度，
使更多符合认证标准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成为海关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（ AEO
）。监管方式和税收优惠的落实将推动行业规范化、 集中化。 2018年以前，
跨境电商的监管政策主要聚焦在进口。 伴随2014年进口监管代码的确立，
跨境电商B2C进口品类不断扩充，交易额也持续增长， 行业逐步走向了集中格局。 我们认为， 2020年“
9810 ” 监管代码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实会加快跨境电商B2C出口的发展， 推动行业规范化，
集中化。华南地区是我国跨境电商监管较成熟、 交易活跃的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在东南沿海更为集中，
行业监管更成熟。

 从数量上看， 零售进口试点城市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内陆省份平均为1-3个，
而东南沿海省份多达6-13个。 交易更为密集的地区，
政策规范和鼓励也更有倾向性。从商家分布和交易额占比看， 华南是跨境电商产业的聚集地。
根据易观数据， 2018年全国跨境电商出口商家分布中， 广东占比57% 。
在海关口径下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中，
2019年广东省通过海关跨境电商平台统计的进出口总值1107.9亿元 2 ， 同比增长45.8% ，
占全国跨境电商总值（ 1862.1亿元） 的59.5% 。 其中， 进口366.2亿元， 同比增长21.3% ， 占全国的39.9%
； 出口741.6亿元， 同比增长62% ， 占全国的78.6% 趋势空间： 疫情加速线上化率提升，
B2C出口未来有望保持30% 增长趋势： 疫情加速网购习惯养成，
海外电商渗透率仍有提升空间新冠疫情限制出行， 全球网购渗透率大幅提升。 根据OECD的研究，
2020年全球线上消费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， 其中亚太、 欧洲地区在疫情期间高增幅达80% ，
而北美地区高增幅达150% 。 根据Statista数据， 自2020年4月起， 英国、 意大利、 德国、
西班牙的线上消费订单量同比提升-200% 空间： 跨境电商步入规模化成长， 未来四年有望保持30%
的增速2020年跨境电商B2C出口预计达2.1万亿元， 步入规模化成长。 2015-2019年，
中国跨境电商B2C出口CAGR达63% ， 2019年出口交易额约为1.63万亿元， 占出口总额的9.4% 。
根据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的数据， 2020年1-9月 ， 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52.8%
，假设按全年30% 增速， 我们预计， 2020年跨境电商B2C出口有望达到2.1万亿元，
预计跨境电商包裹量超过76亿件， 约等于国内电商快递2014-2015年的水平。 从交易规模和包裹量看，
跨境电商已经步入具备规模效应的成长期， 其体量已经足够支撑跨境物流的管理和技术升级。
参考三通一达自2013年以后加速降本、 提升份额，
跨境电商和跨境电商物流有望复制国内电商和快递的规模效应红利， 实现跨越式增长。
未来五年有望诞生一批跨境电商和跨境电商物流企业。跨境电商B2C出口渗透率为15.5% ，
有望提升至20% 以上。 剔除机器设备、 农产品及其他品类等对传统外贸渠道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品，
容易线上化的品类占出口额的比例约为61% ，对应2019年的规模约为10.5万亿元。
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B2C交易额为1.63万亿元，即渗透率为15.5% 。
参考2019年国内网购渗透率（剔除汽车） 23% ， 跨境电商B2C出口还有48% （ 0.78万亿元）
的存量成长空间。从增量趋势看， 跨境电商出口未来五年有望保持30% 的增速。 2015-2020年，
跨境电商交易额CAGR约为56% （假设2020年同比增长30%
），略低于国内网购2009-2014年的增速水平。参考国内电商成长路径，



线上消费分层或将在跨境电商市场重演。 当前的跨境电商出口主要为4G通讯普及的发达国家，
往后看， 发展中国家或将成为跨境电商市场的重要增量。 因此， 我们预计，
跨境电商未来四年年均增速仍将在30% 以上。 假设2020-2024 年跨境电商B2C 交易额CAGR 为30% ，
那么2024 年， 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将达到6万亿元， 是2020年的3倍左右，
约为国内网购2017-2018年的水平。经营模式： 平台重塑制造商渠道力，
带动中国品牌和物流出海电商主要涉及平台、 卖家、 消费者三类主体， 商流、 物流、 信息流、
资金流的流动方式，共同构成了跨境电商的组织模式。

 跨境电商通过去中间化， 重塑中国品牌的海外渠道力，增强产品力对品牌力的传导，
带动中国品牌出海； 同时， 商流话语权的增强也带动中国物流企业扩大服务半径， 加快全球化布局，
打开成长空间。组织模式： 复刻国内电商模式，
平台型交易仍为市场主流跨境电商的组织模式复刻了国内电商， 主要分为3类 ： 平台型交易模式、
自营型交易模式和分销平台交易模式， 其中， 平台型交易模式为主流。1.平台型模式 以速卖通、
亚马逊为代表： 品牌、 平台相互分离， 平台主要完成交易撮合职能，
卖家借助电商平台与消费者建立联系， 卖家负责采购或生产， 借助平台完成销售，
物流由商家或平台自选物流完成， 相类似的国内电商有淘宝、 京东。2.自营型模式 以SheIn 、
Zaful为代表： 卖家既是品牌方也是平台方， 既要组织采购或生产，也要搭建平台，
完成销售和物流采购。 价值链从原材料到工厂再到海外消费者，
相类似的国内电商有凡客诚品。3.分销型模式 对应国内电商一件代发模式： 卖家通过分销平台选品，
通过电商平台完成销售， 商品的转移交付不经过卖家， 直接从分销平台发到海外仓再到消费者，
卖家零库存， 分销平台则通过大批量的采购、 分销、
仓配获得规模效应。上述三种模式的差异点在于品牌商和物流商的嵌入度不同。 自营模式下，
品牌商拥有独立的平台， 对商流的掌控力更强， 能够及时响应市场，
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高周转的非标品类， 例如快时尚。 结合对生产供应链和消费供应链两头的强把控，
实现C2M ， 形成产品力，赋能品牌力。 分销模式下， 物流商行使采购、 分销、 仓配职能，
嫁接多个类型相同的前后端商流， 能够形成规模效应， 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高SKU的标品，
例如日百等白牌。 卖家主要完成选品卖货职能， 物流商作为后端仓库提升规模成本效率，
形成价格优势。接下来， 我们分别讨论跨境电商对中国品牌和中国物流的赋能。赋能品牌：
电商打通海外渠道力， 推动产品力向品牌力转化传统模式下， 中国品牌出海始终受限于渠道力。
由于商品需要经过多层分销， 渠道力主要把控在海外进口商、 批发商、 零售商手中，
中国企业无法直接面向消费者， 响应速度慢。因此， 传统模式下，
中国品牌的出海路径主要是通过参股或收购海外现有品牌， 其本质是通过获得本土渠道优势，
进而形成品牌力。跨境电商降低了渠道构筑难度， 让产品力和品牌力直接相连。 在电商模式下，
互联网将卖家和消费者间的信息渠道打通， 需求信息更容易传递至研发和生产，
伴随渠道效率的提升，品牌力的构建将更依赖于产品力， 从而让中国品牌掌握了更多话语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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